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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统概述 

（一）主要功能 

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与监测系统登陆后的主页面如图 1 所

示： 

 

图 1 

 系统主要包括就业数据新增、更新、删除、导出等功能。 

（二）主要工作任务 

1. 省级 

（1）生源信息审核； 

（2）实时统计和查看各校就业信息，进行就业统计。 

2. 校级 

（1）生源信息核对、导入、更新； 

（2）每年 6 月、9 月、12 月，核对并在监测系统更新本校应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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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就业信息； 

（3）按教育部要求，每月 10 日、20 日、30 日统计和查看本校

就业情况； 

（4）用监测系统数据作为基础数据，编制学校就业质量年度报

告。 

3. 院级 

（1）生源信息采集，生源信息变动报送； 

（2）每月在监测系统更新、录入本院应届毕业生就业信息； 

（3）实时统计和查看本院就业情况； 

（4）可用监测系统数据基础数据，编制院系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进行工作总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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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统基本功能使用 

本系统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管理工作（生源学籍审核、数据统计报送等）移

植到互联网平台完成，降低就业工作成本，提高工作效率。 

（一）登录系统 

使用系统需 IE 浏览器 10.0 以上版本，也可使用 Chrome 浏览器或其他浏览器

的高速模式。 

登录网址 http://jy.ncss.org.cn/，如图 2： 

 

图 2 

（二）毕业生主页 

院系用户可直观地看到本院应届毕业生实时的就业统计概况： 

 
图 3 

★数据导出——可导出生源数据、就业数据 

数据导出可选择文件类型、标题类型、导出字段，如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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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数据更新——在监测系统上传整理好的学生基本信息和就业

信息，如图 5： 

 

图 5 

注：生源信息更新只能通过数据更新（图 5）进行，直接将整理好的就业信

息标准表导入系统；就业信息可通过数据更新（图 5）进行批量更新，也可进入

每个学生页面进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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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生列表 

学生列表中有本院所有学生信息，可在这个界面中录入学生的就

业信息 

 

图 6 

点击右侧栏目左上角“点击修改”可以对学生的毕业去向、联系方式等信息

进行修改，修改完毕下方字段后点击“确认”，系统提示“操作成功”即可保存。 

 

图 7 

（四）就业单位 

在就业单位页面，可通过单位名称查询学生就业单位的组织机构

代码、所属行业类型、单位性质，根据单位所在地进行匹配，录入学

生就业信息时可查询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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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就业统计 

系统的就业统计提供了一些基本的统计，在左侧的下拉菜单可自

行选择，也可将统计数据导出 EXCEL 表格。 

 

图 8 

（六）公共代码 

在公共代码页面可查询生源信息录入、就业信息录入时需要用到

的代码。（导入更新时均以代码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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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毕业生生源信息管理 

每年学校将于秋季学期初开展生源信息采集工作，并整理导入。 

（一）学期初学院采集并核对本院应届毕业生生源信息 

学校根据学籍部门提供的基础数据，提供给各学院，学院负责按

照生源报送标准表格进行信息采集。 

★★★核对的内容包括： 

（在核对信息时如有不清楚的代码均可在系统“公共代码”界面

查询） 

1. 确认应届毕业生是否有缺失或多余（外籍、港澳台侨、在职、

委培、延期、退学的毕业生均不应出现在系统里）； 

2. 生源所在地——精确到区县级（系统的初始数据一般只精确到

省级，导入时需使用“生源所在地代码”字段，具体可在“公共代码”

界面查询）； 

3. 培养方式——非定向、定向、在职、委培、自筹（在职、委培

的研究生一般不应在系统里） 

   注意：培养方式为定向的学生，需要在“定向或委培单位”一

栏填写具体的定向类别，如非西藏生源定向西藏、国防生、少民骨干 

4. 困难生类别&师范生类别； 

5. 专业代码及专业方向——（学校有自设的专业，在教育部标准

专业代码库中没有，因此，学校自设

的专业在系统中“专业方向名称”填

写，报到证以“专业方向名称”为准） 

6. 姓名、身份证号、学号、性别、学院、班级等学生基本信息； 

7. 手机、电子邮箱、QQ 号码等联系方式（对后续跟踪调查及校

友资源统计很重要）。 

 

（二）日常生源信息更新报送 

1. 生源多余或缺失>>>>将生源信息报送标准表整理好报送至学

校,增添信息标绿，删除信息标红。 

2. 生源基本信息有误>>>>整理有误的信息，如生源地（需精确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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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困难生类别、培养方式、专业代码及专业方向等，表格整理

好后报送至学校。 

3. 联系方式缺失或有误>>>>在“学生列表”-“联系方式”界面

点击修改，或用导出的表格整理修改后上传更新。 

 

上传更新操作流程如下：（1）“数据更新”—“更新基本信息”，

更新需以考生号（必填字段）作为标准（2）更新时使用的是导出时

的标准表，字段就会自动匹配，如图 10： 

 

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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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毕业生就业方案录入 

（一）两种录入方式——个别录入和批量更新 

1.个别录入 

院系用户在“学生列表”—“毕业去向”界面进行就业方案录入，

点击修改即可录入就业信息。（建议采用此种方式） 

 
图 11 

2.批量更新 

使用从系统导出的标准 EXCEL 表进行就业信息整理，整理好后在

“数据更新”界面上传进行批量更新。 

 

图 12 

（二）就业信息录入规范 

1.毕业去向（就业落实方式代码）录入 

★毕业去向（就业落实方式）是开具报到证和统计就业率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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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落实方式代码对照表） 

代码 毕业去向 说明 

10 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 

就业协议书/公务员正式录取通知书/接收单位所在地就业主管部门人事审

批函/录用证明（加盖公章）/人才储备 

以上形式均指审批手续齐全、解决档案户口的 

11 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 未签就业协议书需上交空白就业协议书 

12 其他录用形式就业 审批手续不全，签约但不解决档案户口等就业形式 

27 科研助理  

46 应征义务兵  

50 国家基层项目就业 西部志愿者计划 

51 地方基层项目就业 
三支一扶计划、选调生计划、大学生村官计划、高校毕业生服务社区计划、

志愿服务欠发达地区计划等 

70 待就业 有就业意愿尚未就业的毕业生 

71 不就业拟升学  

72 其他暂不就业 暂时不想就业等无就业意愿的毕业生 

75 自主创业 个体经营或合伙经营 

76 自由职业 指以个体劳动为主的一类职业，如自由撰稿人、艺术工作者、翻译； 

80 升学 指国内升学，包括录取硕士、博士、博士后等，上交空白协议书 

85 出国、出境 离校前已办完手续或正在办手续，有邀请函，包含到港澳台工作或读研 

 
图 13 

就业率=（10+11+12+27+46+50+51+75+76+80+85）/毕业生总数 

待就业率=70/毕业生总数 

暂不就业率=（71+72）/毕业生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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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信息录入界面） 

 
图 14 

★★★根据毕业去向不同需录入不同字段： 

代

码 
毕业去向 必填项目 

10 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 单位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单位性质 单位行业 单位所在地 工作职位类别 

11 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 单位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单位性质 单位行业 单位所在地 工作职位类别 

12 其他录用形式就业 单位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单位性质 单位行业 单位所在地 工作职位类别 

27 科研助理 单位名称 —— —— —— 单位所在地 —— 

46 应征义务兵 —— —— —— —— —— —— 

50 国家基层项目就业 单位名称 —— —— —— 单位所在地 —— 

51 地方基层项目就业 单位名称 —— —— —— 单位所在地 —— 

70 待就业 单位名称 —— —— —— —— —— 

71 不就业拟升学 单位名称 —— —— —— —— —— 

72 其他暂不就业 单位名称 —— —— —— —— —— 

75 自主创业 单位名称 —— —— 单位行业 单位所在地 —— 

76 自由职业 单位名称 —— —— —— 单位所在地 —— 

80 升学 单位名称 —— —— —— （单位地址） —— 

85 出国、出境 单位名称 —— —— —— （单位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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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位名称规范 

代

码 
毕业去向 对应的单位名称 举例或备注 

10 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 接收单位的名称全称，以单位公章为准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11 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 接收单位的名称全称，以单位公章为准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12 其他录用形式就业 接收单位的名称全称，以单位公章为准 厦门金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7 科研助理 接收单位名称（必须写全称） 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 

50 国家基层项目就业 项目就业的名称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51 地方基层项目就业 项目就业的名称 
三支一扶、选调生、村官、社区计划、欠发

达地区计划 

70 待就业 
（5类）求职中、签约中、拟参加公招

考试、拟创业、拟应征入伍 
需填写《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基本信息表》 

71 不就业拟升学 拟升学 拟升学 

72 其他暂不就业 暂不就业、拟出国出境 拟出国出境 

75 自主创业 具体创业项目名称 需填写《自主创业汇总表》 

76 自由职业 

所从事的自由职业内容（9项）：电子

商务经营、自由撰稿人、家庭帮工、家

政服务工作者、广告设计、文化传媒、

艺术工作者、律师、临时就业 

需填写《自由职业登记表》 

80 升学 XX 大学 

厦门大学（保研）、北京大学（考研） 

需在“单位地址”一栏备注具体的学科专业 

“经济学+保险”、“法学+国际法学” 

85 出国、出境 XX 国家 XX学校（出国或出境） 

美国哈佛大学（出国） 

香港理工大学（出境） 

需在“单位地址”一栏备注具体的学科领域：

理科、工科、生命、医科、社科 

 

3.单位组织机构代码、单位性质、单位行业、单位所在地录入 

单位组织机构代码，可登录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管理中心查询，网

址：http://s.nacao.org.cn/，开放时间：周一到周五 8:00-17:00 

单位所在地录入须填写至最详细一级的行政地代码，如市、县、

镇、区，不可只填到省一级代码。 

单位性质、单位行业、单位所在地、工作职位类别根据实际情况

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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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注意事项 

就业信息录入须准确、规范，必填项目不可缺失，按照上文要求

逐一录入，有不清楚处咨询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 

 

（三）报到证签发信息录入规范 

除了毕业去向为 80 升学的毕业生不用开具报到证外，所有毕业

生都要开具报到证，需要在“毕业去向”界面录入报到证签发信息。 

 
图 15 

1.报到证签发类别 

选择了签发类别后再录入之后的信息，如类别为未签发报到证，后面的信息

将无法保存 

报到证签发类别分为“去就业地报到”、“回生源地报到”、“去代理/托管

地报到”、“未签发报到证”。 

★毕业去向为 10、11、51 的毕业生原则上“去就业地报到”（报到证开往

接收单位）。 

★毕业去向为 12、27、46、50、70、71、72、75、76、85 的毕业生“回生

源地报到”（报到证开往生源地）。 

★“去代理/托管地报到” 是指将户档迁往户档代理/托管机构。有以下几种

情况：（1）未落实就业单位，将户档迁往户档代理/托管机构；（2）在本省区市

就业部门代理或托管。 

虽已签订就业协议书，但出现以下情形的，就业落实方式统一归为 12，报到

证开往生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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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已签就业协议但未取得签约地所在就业主管部门人事审批的 

（1）对于接收单位位于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含深圳市）等 3 个省市

的非当地生源毕业生，除签定就业协议书外还必须有当地就业主管部门的审批。 

北京市：取得《2017 年国务院各部委、直属机构及在京中央企业毕业生接收

函》或取得加盖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毕业生接收函。 

上海市：取得《关于同意非上海生源高校毕业生办理本市户籍的通知》。 

广东省：取得加盖广东省高校就业指导中心和用人单位公章的《广东省接收

省外高校毕业生报表》或取得加盖市一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毕业生接收函

（也可以在协议书中加盖市一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章）。 

深圳市：取得加盖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章的《接收院校毕业生

函》。 

（2）对于接收单位为福建省（含厦门市）市属事业单位的毕业生，除签定

就业协议书外还必须有当地人社局的审批或取得《就业申报表》（厦门市）。（例

如：厦门一中、厦门理工学院、厦门市第一医院必须取得厦门市《就业申报表》；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漳州师范学院等需要当地人社局的盖章） 

（3）对于接收单位（非事业单位）位于厦门市的毕业生，除签定就业协议

书外须由用人单位为毕业生在厦门人事网上申报备案。 

2.未取得公务员正式录用通知书的  

对于录取公务员的毕业生，必须有人事部门或公务员考录处的公务员正式录

用函。 

3.签约但不解决档案户口的  

接收单位不解决该毕业生档案户口或不接收户口的。 

4.签约但档案与户口迁回生源地 

接收单位同意该毕业生档案户口转回生源所在地的（必须单位另出具书面说明）。 

5.虽签订就业协议或劳动合同，但不符合《厦门大学学生就业签约暂行管理

办法》中相关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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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报到证签往单位名称 

除“未签发报到证”，均需填写“签往单位名称”。 

“签往单位名称”即毕业生就业报到证抬头一栏，也就是毕业生持报到证报

到的地址，按以下两种情况进行文字录入： 

★报到证开往就业地的情况（一般以就业协议书上的公章为准） 

1.北京市：有加盖“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章的接收函（市属单

位）：填“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有各中属、部属用人单位盖章的“红

表”、“绿表”（中属、部属单位）：填红表绿表中落款处盖章的单位全称。 

2.上海市：统一填“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 

3.天津市：统一根据所加盖公章填“用人单位名称”。 

4.广东省 

（1）广州市： 

① 加盖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章的接收函（市属单位）:填“广州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② 加盖广东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公章的接收函（中属、省属单位）：根

据接收函上公章填用人单位全称。 

（2）深圳市：统一填“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3）广东其他城市： 

① 协议书中“上级主管部门或人才中介机构”一栏加盖设区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公章或有设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接收函（市属单位）: “报

到证签往单位名称”填设区市一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如中山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② 有加盖广东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公章的接收函（中属、省属单位）：

根据接收函上公章填用人单位全称 

5.福建省 

（1）福州市：  

① 省属、中央在闽单位，根据协议书中用人单位或其主管部门公章全称填

写，如用人单位与主管部门均有盖章，优先填写主管部门公章全称；如只有用人

单位公章，则直接填写该公章全称（如福建师范大学、福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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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福州市属企事业单位以协议书中的上级主管部门（如：福州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的审批公章为准。如协议书中加盖中国海峡人才市场公章，应填

写：“中国海峡人才市场”。 

特例：协议书中上级主管部门或人才中介机构的公章为“福州市人才市场”，

应填写:“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厦门市：统一填“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如某公司的厦

门分支机构，如中国工商银行厦门分行，也应填写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3）福建省其他地区：填写为设区市（含所辖区）、县（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平潭综合实验区党群工作部。（如漳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4）特例：福建省（电力、电信、邮政、农行、建行、工行、中行）的各

地分公司：“报到证签往单位名称”一栏根据公章填省公司（行）（如：福建省

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福建邮政公司、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等），单位名称按单位签章全称登记（有载明分行但未加

盖公章的，单位名称也应填写所载明的分行）； 

其分公司（行）在厦门的，单位名称一栏应填分公司（行）：如：福建省电

力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厦门市邮政局），

报到证一栏填写“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注：该特例只针对福建电力、电信、邮政、农行、建行、工行、中行福建分行

有效，其它单位不可用此规则填写） 

（5）落实到与福建省人社厅建立人事工作关系的企事业单位（见附录）就业

的，“报到证签往单位名称”一栏根据单位公章填写全称。 

（6）落实到经授权的 6 家省属人才服务机构的（见附录），“报到证签往单

位名称”填写为省属人才服务机构。 

6.其他各省市: 

（1）一般情况：“报到证签往单位名称”一栏直接填写协议书中用人单位

公章全称，即就业方案中“报到证签往单位名称”和“单位名称”的内容完全一

致，也即报到证直接开往用人单位。 

（2）特殊情况：若毕业生就业协议书中用人单位上级“报到证签往单位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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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一栏有盖设区市人社局（公务员局）或人才中心公章的，“报到证签往单位

名称”应填为该设区市人社局或人才中心全称。(如：杭州市人社局、宁波市人

社局、武汉市人才服务中心)。 

7.国家基层项目和地方基层项目 

（1）省内生源“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填写为生源所在地县（市、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省外生源填写为生源地省级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 

（2）“三支一扶”计划，填写为服务地县（市、区）“三支一扶”办。 

（3）选调生计划、村官计划，填写为服务地设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4）高校毕业生服务社区计划、大学生志愿服务欠发达地区计划，填写为服

务地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8.如用人单位对于报到证抬头有其他特殊要求，可由用人单位出具说明，视

情况而改。 

★报到证开回生源地的情况 

 “报到证签往单位名称”应填写为生源所在省份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要求

的地址。 

 

3.报到证签往单位所在地 

根据迁往单位实际情况选择，这一栏将出现在报到证上的“报到地址”一栏，

如“广东省广州市”。 

4.档案转寄单位名称 

（1）报到证开往接收单位的，根据接收单位或录取院校提供的档案转寄单位

填写。 

（2）报到证开回生源地的，根据生源所在地接受毕业生的主管部门的档案转

寄单位填写。 

报到证上的“档案材料”一栏据此填写。 

5.注意事项 

（1）国防生和非西藏生源定向西藏的毕业生，就业方案由学校统一登记。 

（2）在 6月份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核对各院就业方案之前，应将监测系统

中所有毕业生就业方案录入完毕，不留有空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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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常见问题 

1.关于生源所在地的说明： 

本科生以高考时户籍所在地为其生源所在地。 

研究生：（1）如学生由大学本科直接读研究生（即研究生入学前没有中断的

升学经历），其生源所在地为本科入学前高考时户籍所在地；（2）如学生读研究

生前有工作经历，并已在工作地落户且已定居在该地的，该工作地为生源所在地。 

在读期间家庭户籍变更的毕业生，需要提交以下材料：户籍变动或迁移证明、

现家庭常住人口户口登记卡复印件、毕业生与登记卡上户主的亲属关系证明。 

 

2.关于延期毕业的问题 

（2017 年 6 月和延期至 9 月、12 月的毕业生都是 2017 届的应届毕业生） 

延期至 2017 年 9 月、12 月的毕业生，可以在确定的时候，把这部分毕业生

先报送学校从系统删除，保留好他们的数据，到了确定毕业时再导入系统； 

延期至 2017 年以后的毕业的学生，报送学校直接删除。 

若无法确定何时才能毕业，可以先放在系统里（因为删除比添加容易），确

定延期时再删除。 

 

3.关于考生号的问题 

（考生号是监测系统和学信网链接的唯一字段，导入信息时也都需要以考生

号为准，是必填字段）生源缺失需要填写考生号，学生可在自己的学信网上查看

自己的考生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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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福建省 6 家省属人才服务机构名单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福建建筑人才服务中心 

福建青年人才开发中心 

福建省交通运输人才职业服务中心 

福建省机电工程技术人才服务中心 

福建省职业介绍服务中心 


